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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科技大學校內教師合聘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.7.9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

第 一 條    為充分運用教師專長及有效配置教學或研究人力，並明確規
定本校校內各系所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，特訂定南臺科技
大學校內教師合聘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  系所專任專業教師日間部生師比低於20或全校生師比低於22

者，經他系要求合聘時，該系所主管及符合專長之教師不得

拒絕。 

第 三 條    教師合聘係指基於教學或研究等需要由校內兩個單位合聘一
位教師。合聘以兩單位合聘為原則，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。 

第 四 條    合聘教師實佔之教師員額，可由合聘單位約定，佔全額、三
分之二、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或不佔員額。 

第 五 條    名額佔全額或三分之二者為主聘單位；若為二分之一者，合
聘教師應於辦理合聘時即擇一單位為其主聘者，餘則為從聘
者。 

            聘任後，主聘單位之變更，經合聘單位雙方教評會同意後，
由新主聘單位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同意。 

第 六 條    對涉及全校性之事務，包含升等、進修、休假或擔任校級會
議代表等與員額有關之活動，合聘教師之員額全數計算於主
聘單位且享有相關權益；而在從聘單位僅能對該單位內部之
事務享有參與權。 

第 七 條    合聘教師須參加從聘單位之系務會議，其在從聘單位內之權
利義務（如研究或辦公空間、儀器設備、圖儀費等相關經費、
是否得參與從聘單位內部各項會議等事項）由主、從聘單位
協商訂定之。 

第 八 條    合聘本校原有教師，應經主、從聘單位教評會通過後，由從
聘單位依行政程序會簽主聘單位、人事室、教務處後陳請校
長同意。 

      新聘之合聘教師，由主聘單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
理，經主、從聘單位之教評會通過，再經主聘單位之院級教
評會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第 九 條    合聘教師之聘書應載明主、從聘單位及聘期等。 

第 十 條    合聘教師原則上一年一聘，最長不得超過主聘單位之聘期，
並得視實際教學及研究需要，經合聘單位雙方同意後，循本
校教師續聘程序辦理續聘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之規定辦
理。 

第十二條  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後施行，修正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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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亦同。 


